
华北地区通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
建设项目净空审核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华北地区通用机场净空保护区

域内建设项目净空审核工作，保障飞行安全，依据《民用机

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办法》（民航发

〔2023〕1 号）中第三条、第二十七条及第二十八条相关要

求，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华北地区通用机场（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

分，以下简称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建设项目的净空审核工

作，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华北地区通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划设和净空

审核要求如下：

（一）A1 级通用机场及按仪表程序运行的 A2、A3 机场

（直升机场除外），按障碍物限制面进行净空审核，并经华

北地区各监管局审批。若对障碍物限制面以外适当区域有影

响的，由机场运营人优化飞行程序。

（二）其它 A2、A3 级通用机场（直升机场除外），按非

仪表跑道障碍物限制面进行净空审核，并经华北地区各监管

局审批。

（三）通用机场不划设雷达引导区域，不设最低雷达引

导高度 MVA，华北地区各监管局不再实施审核。



（四）对通用航空无线电台（站）场地保护和机场电磁

环境、民航气象探测环境等可能存在影响的建设项目按照国

家和民航相关规章标准要求进行净空审核，以满足飞行程序

要求。

第四条 华北地区管理局负责监督指导华北地区通用

机场净空审核工作，华北地区各监管局负责本地区 A1、A2、

A3 级通用机场（直升机场除外）净空保护区域内建设项目净

空审核工作，督促机场运营人协调地方人民政府做好 B 级通

用机场及直升机场的净空保护工作。

第二章 审核程序及要求

第五条 需要净空审核的建设项目，地方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在征求华北地区各监管局的书面意见时，应当提供如下

材料：

（一）征求净空审核意见的函（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提供，原件一份，见附件 1);

（二）建设项目情况说明表（建设单位提供，原件一式

五份，见附件 2）;

（三）建设项目测绘报告（建设单位提供，原件一式五

份。建设项目测绘报告中的“建设项目坐标等测绘数据表”

应当依据附件 3 编制）；

（四）建设项目用地红线图（建设单位提供，原件和复



印件各一份，原件审核后退还）；

（五）依据相应保护要求，对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

场地保护和民用机场电磁环境可能存在影响的建设项目（见

附件 6),应当提供电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建设单位提供，原

件一份。首次不提供，审核部门在净空审核过程中，认为对

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场地保护和民用机场电磁环境可能

存在影响的，建设单位再单独提供]。报告应当依据相关法

规标准，全面客观科学分析建设项目对民用航空无线电台（

站）场地保护和民用机场电磁环境的影响；

（六）应用遮蔽原则的建设项目，需提供遮蔽物详细资

料及遮蔽方案（建设单位提供，一份）。

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征求建设项目净空审核意见的函

及相关材料可以由建设单位协助送至华北地区各监管局。

需要净空审核的建设项目在征求华北地区各监管局净空

审核意见期间，不计入建设项目相关规划许可审批时限。

第六条 建设项目经纬度坐标（大地坐标）、XY 坐标（

平面坐标）和相关高程数据一般应当由具有乙级及以上测绘

资质的单位提供，并加盖测绘单位和建设单位印章。其中高

程基准应当采用 1985 年国家高程基准，经纬度坐标（大地

坐标）应当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WGS-84 坐标系，XY

坐标（平面坐标）所采用坐标系应当与用地红线图坐标系一



致。测绘单位和建设单位对提供的坐标及高程数据的真实性

负责。

建设项目地块控制点距跑道中心线及其延长线的平面垂

直距离、距跑道端中心点的平面直线距离等数据信息，以及

控制点与跑道的相对位置关系图等图纸，应当由华北地区各

监管局通过民航局统一开发的机场净空审核专用辅助工具

计算得出，无需要求建设单位单独提供。

第七条 华北地区各监管局接收净空审核意见材料后，

相关专业（机场/空管）应当同步进行审核（见附件 4、5），

并以净空限制最严的高度作为审核结果。

第八条 在机场障碍物限制面范围内，除应用遮蔽原则

或者符合相关规定标准要求的情形外，拟建建（构）筑物最

高点绝对标高一般不得突破机场障碍物限制面。拟应用遮蔽

原则时，华北地区各监管局可对遮蔽物进行现场踏勘复核。

第九条 华北地区各监管局机场处统一牵头出具净空

审核意见。净空审核意见中应当载明建设项目的建设用地界

址点坐标。

第十条 华北地区各监管局应当在正式接收净空审核

材料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净空审核意见，并抄送机场运

营人。

第十一条 华北地区各监管局应当对影响净空环境因

素进行充分评估，在净空审核意见中明确意见的有效时限



（一般不超过 3 年）。超过有效时限，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尚未核发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重新向监管局征

求净空审核意见。

第十二条 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华北

地区各监管局出具的净空审核意见，审批建设项目建设高

度。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对于障碍物限制面范围内未纳入地方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的通讯铁塔、广告牌等，机场运营人应当

积极协调地方人民政府建立相关净空管控机制。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关于征求建设项目净空审核意见的函

2.建设项目情况说明表

3.建设项目坐标等测绘数据表

4.建设项目征求净空审核意见流程图

5.华北地区监管局净空审核意见单

6.可能影响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场地保护和

民用机场电磁环境的情形



附件 1

关于征求 xx 建设项目净空审核意见的函

xx 监管局:

xx 建设单位的 xx 建设项目（项目名称）位于 xx（详细地

址），属于 xx 项目（项目类型如:住宅），请贵局对建设项目出

具净空审核意见。

xx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公章或有关专用章）

xx 年 xx 月 xx 日



附件 2

XX 建 设 项 目 情 况 说 明 表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地址

建设项目简介 :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所处建设阶段和建设周期，占地面积 、拟建高度等）

建设项目存在 ¨对空光源 ¨电磁干扰 ¨对空流场

声明 :

所 填 内容 、所 提 交的 文 件 及 其 复印 件 以 及 其 他有 关 的 书 面 资料

是真实的、合法的。

建设单位名称 :

（公章）

xx 年 xx 月 xx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 3

建设项目坐标等测绘数据表

编号
坐标点
名称

经纬度坐标
（大地坐标）（度分秒）

XY 坐 标
（平面坐标）

坐标点±0. 00
地面高程（m）

拟建建（构）
筑物最高点绝对
标高（m）

备注
2000 国 家
大 地 坐 标
系

WGS — 84
坐标系

用地红线
图坐标
系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X Y

注 :（1）应当提供建设用地界址点的经纬度坐标（大地坐标）和 XY 坐标（平面坐标）；
（2）经纬度坐标（大地坐标）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WGS-84 坐标系，XY 坐标（平
面坐标）所采用坐标系与用地红线坐标系一致；
（3）建设项目名称或者备注中，需说明建设项目类型，如基站、高压线、楼房、水塔、
烟囱等；
（4）坐标精确到 0.01 秒，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5）如建设项目存在对空光源、电磁干扰、对空流场，应当说明其影响范围和高度；
（6）附测绘单位资质证明文件。

测绘单位名称（公章）:
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建设单位名称（公章）:
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附件 4

建设项目征求净空审核意见流程图

地方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正式接收

材料是否齐全且符合

法定形式

华北各地区监管局

（机场处）

空管处

分送净空审核材料和建设项目与跑道位

置关系图及相关距离数据

使用“民用机场净空辅助审核系统软件”

计算建设项目与跑道位置关系图及相关

距离数据

机场处（障碍物

限制面内）

以净空限制最严的高度作为审核结果

华北各地区监管局

（机场处）

机场运营人和空中

交通管理机构

地方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抄送

15 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

否

是

补正材料



附件 5

华北 xx 地区监管局 xx 处净空审核意见单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审核处室

审核意见：

审 核
人 签
字 年 月 日

处 室
领 导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6

可能影响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场地保护和

民用机场电磁环境的情形

一、无线电台（站）场地保护范围内:高大植物、堤坝、建

筑物、金属栅栏、铁塔、塔吊等；

二、铁路、公路；

三、架空高压输电线、架空金属线、金属堆积物；

四、电力设施：电力排灌站、变电站、光伏发电站、风力发电机、

热电厂、核电厂等；

五、无线电设施:无线电发射台（站）、无线电压制（阻断）

设备；

六、建设项目中含大型工科医设备：高频热合机、高频炉、工业

电焊、超高频理疗机、农用电力设备、有无线电辐射的工业设施、海

上钻井平台等；

七、含掘土、采砂、采石等改变地形地貌活动的项目；

八、其他在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可能影响民用航空无线电台

（站）场地保护和机场电磁环境的情形。


